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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叶永青涉嫌“抄袭”西尔万事件引关注，有律师表示

美术界可以接受的借鉴
在法律界并不当然认为是合理使用

“叶永青涉嫌‘抄袭’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事件从2019年开始，一直备受关注。日前，一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的判决书引起了艺术圈的广泛关注，该判决书结果显示叶永青需要致歉声明并赔偿西尔万人民币500万元。

叶永青是知名当代艺术家。2019年，在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发现自己的作品疑似被抄袭后，便向当地媒体公
开了自己的诉求，此后委托中国律师提起涉及抄袭事件的法律诉讼。收藏周刊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
现，西尔万曾通过多地法院提出起诉，日前西尔万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经过四年的等待，赢了审判。

●与被诉侵权画作《冬日的记忆》
（编号Y14）的比对

主要表现在：二者整体上都由三条

平行横线和三条平行竖线约等分为 16

格，同时这16格的规整又被画面中央极

具冲击力的“血滴状墨点”所打破。二者

整体轮廓、构图及相同位置的元素基本

一致。其中被诉侵权画作对怪蜻蜓、条

纹背景上的照片、对叉以及血滴状墨点

均只改变了颜色，或者局部改变颜色。

●与被诉侵权画作《黑树干》
（编号Y12）的比对

主要表现在：二者整体轮廓、线条、

结构、各相同元素的排列基本一致。二

者选择细节诸如红血滴、红圈、分叉黑

树干、细密文字、双子鸟、数字蓝鸟笼、

简易蓝鸟笼、带把手的鸟笼、黑箭头和

三角形纹路鸟以及树枝上的两只栖息

乌在各自画布中的位置基本一致，即二

者的结构布局的选择一致。

收藏周刊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发现，在 2021 年公开的一份

《叶永青与克里斯蒂安·西尔万民事

裁定书》中显示，西尔万“自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创作出包含‘鸟、鸟笼、

红十字架、飞机’等元素，且以方格

结构、涂鸦独特艺术风格为表现形

式的一系列美术作品，并于 1990年

发表了收录涉案美术作品在内的画

册”。这份裁定书还提到“根据证据

显示，叶永青在超过 25年时间里剽

窃克里斯蒂安·西尔万作品87幅。”

在日前传出的一份来自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的判决书中，西尔万指

出，有些作品多次被拍卖，被拍卖过

2 次的被诉侵权画作有 13 幅，被拍

卖3次的被诉侵权画作有5幅，被拍

卖过5次的有1幅。

本次事件依然存在众多待解疑问，

收藏周刊记者联系艺术法研究、知识产

权保护领域法律专家，广东天穗律师事

务所执业律师黄清坤，围绕相关法律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

收藏周刊：我们目前看到流传网络的

判决书，在法律诉讼程序上，算是哪一个

阶段？算是明确认定抄袭的侵权行为吗？

黄清坤：现阶段是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就涉案纠纷作出的一审判决，如对判

决不服，原告（因原告是外国人）有权在

收到判决书之日起30日内，被告有权在

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诉，于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判决书

的落款日期是2023年8月22日，因此该

判决书尚未生效，只能说一审法院认定

了抄袭的侵权行为成立，但判决书处于

效力待定状态，因此非最终的结论。

收藏周刊：目前被告的艺术家还有

回旋的余地吗？

黄清坤：根据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

实，我个人判断：被告艺术家即便提起

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非在二审阶段双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收藏周刊：法律上如何界定到底算

模仿学习还是抄袭剽窃？

黄清坤：我想这个问题是包含几个

层面的，首先如果是对观念、风格和手法

这些抽象范畴的模仿不属于著作权的保

护范围，不构成侵权，因为著作权只保护

具体的表达。第二，如果是因个人学习、

研究等目的临摹未进入共有领域的作者

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属于合理使用的

范畴。第三，借鉴别人的作品的部分要

素与具体表达尚未达到使普通观众产生

误认的程度，即未达到实质性相似的程

度，不构成复制性侵权（抄袭）。但注明

了摹本的出处的商业使用，在法律上都

有侵权的风险，只是对方是否追究的问

题。美术界可以接受的借鉴，在法律界

并不当然认为是合理使用，因为复制和

改编都应取得授权。

收藏周刊：类似的因抄袭而被判决

的艺术事件，还有哪些？

黄清坤：如2009年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受理的雕塑家李象群诉北京苏

西黄咖啡屋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

案，北京苏西黄咖啡屋有限公司未经著

作权人雕塑家李象群许可在其经营场

所将与涉案《堆云堆雪》作品内容相同

的油画作为装饰品使用，并在其广告宣

传和网站上使用含有涉案油画照片的

行为，侵犯了李象群对雕塑作品《堆云

堆雪》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展览权及

获得报酬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1 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

理的摄影艺术家薛华克诉油画家燕娅

娅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燕娅娅未经授权

同意将薛华克拍摄的多幅人物摄影作

品绘制成油画作品，法院认定燕娅娅的

涉案行为属于在不改变作品基本内容

的前提下，将作品由摄影作品改变成油

画作品的行为，构成了对薛华克摄影作

品的改编，侵犯了薛华克对涉案摄影作

品享有的改编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收藏周刊：一般情况下，艺术家如

何证明自己的原创性？

黄清坤：一般情况下，作者可以提

供创作过程的手稿、创作灵感的来源说

明，如记载这些灵感来源的图像、文字

作品等作为证明。

收藏周刊：艺术家发现疑似自己的

作品被抄袭，可以如何举证？

黄清坤：我国法院判定侵权成立的

两个要件，一是接触，二是实质性相

似。那么首先要证明自己是作品的作

者，拥有著作权，比较好的方式是进行

著作权登记，如果没有进行著作权登

记，那么在对方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

况下，法院也可以认定在作品上署名的

即为作者。

第二需要证明对方存在接触自己

作品的可能性，如证明自己的作品公开

发表过，那么即便无法证明对方在何时

何地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法院以此判定

对方存在接触作品的条件成立的可能

性都较高。第三，对涉嫌侵权的作品进

行证据固定，必要时通过公证处进行公

证取证。关于实质性相似，按照目前的

裁判规则，一般是由法院对原被告的作

品进行比较判定的。

人物介绍

黄清坤
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

文学院艺术法课程校外导师。

长期专注艺术法研究、知识产

权保护领域法律问题。

裁定书：25年时间剽窃别人作品87幅

但在日前公开的判决书中，叶

永青辩称，不同意西尔万的全部诉

讼请求。“西尔万主张叶永青创作的

被诉侵权画作数量及未售出的被诉

侵权画作数量与事实不符。叶永青

并非创作了 176 幅被诉侵权画作，

对于内容相同的被诉侵权画作仅创

作了 1 次，故不存在西尔万所主张

的创作内容相同但规格或表现形式

不同的 52幅被诉侵权画作，西尔万

根据同一幅画作的多次拍卖记录将

同一幅画作统计为多幅，计算有

误。叶永青未售出的被诉侵权画作

只有16幅，遗失画作5幅，赠送画作

7幅，遗失或赠送的画作客观上也无

法销毁，并且这些画作均未侵害西

尔万的著作权。”

此外，叶永青也曾提出管辖权

的异议申请，请求移送云南省大理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被驳回。

叶永青：内容相同被诉侵权画作仅创作一次

哪怕注明摹本出处的商业使用
在法律上都有侵权的风险

■被诉侵权画作Y14

涉案画作对比

律师解读

延
伸

■被诉侵权画作 Y12（红色框线内为
原告主张相似的部分）

■涉案权利画作 ■涉案权利画作


